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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技士 溫志偉
電話：04-7531263
電子信箱：a620497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建設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日
發文字號：府建城字第112015733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71次會議紀錄1份（電子檔1個）

主旨：檢送本府112年4月21日召開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71次

會議紀錄1份，本次審議案件涉及貴管權責部分，請依決

議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府112年4月12日府建城字第1120127929號開會通知單

續辦。

正本：王主任委員惠美、施鴻志委員、江同文委員、莊翰華委員、黃鴻銘委員、李克聰
委員、曾國鈞委員、胡學彥委員、賴美蓉委員、蕭輔導委員、林瑞峰委員、謝政
穎委員、張梅英委員、黃俊熹委員、李素馨委員、侯志淵委員、林田富委員、劉
玉平委員、蔡和昌委員、劉坤松委員、王瑩琦委員、陳明龍諮詢委員、源盟建設
有限公司、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彰化縣伸港鄉公所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中區分署彰化辦事處、本府工務處、本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、本府地政處

副本：本府建設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31120013401

■■■■■■城鄉計畫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5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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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71 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2 年 4 月 21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府 3 樓簡報室 

三、 主席：王主任委員惠美(出席委員互推劉委員玉平代理主席)  
(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，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，由副主任
委員代理主席，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者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。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彙整：溫志偉 

四、 出席委員：（詳會議簽到簿）。 

五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會議簽到簿）。 

六、 確認本會第 270 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確定。 

七、 審議案件： 

(一) 審議案第 1 案：「擬定伸港（水尾地區）都市計畫（原「公
兒二」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變更為住宅區）細部計畫案」

再提會討論案 

八、 臨時動議案件： 

無 

九、 散會：上午 10 時 1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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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案：「擬定伸港（水尾地區）都市計畫（原「公兒二」鄰里公

園兼兒童遊樂場變更為住宅區）細部計畫案」再提會討

論案 

提案單位：源盟建設有限公司 

說  明： 

一、摘要： 

(一) 本案原為 78 年「變更伸港都市計畫（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

檢討）案」變更案，附帶條件變更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

用地（公兒二）為住宅區，規定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（含

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

務計畫），並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始得發照

建築。嗣後依 105 年「變更伸港(水尾地區)都市計畫(第三

次通盤檢討)(第一階段)案」都市計畫書內容應於該通盤檢

討公告實施之日(105年4月20日)起三年內辦理細部計畫，

否則於下次通盤檢討時變更為適合之公共設施用地，源盟

建設有限公司遂自行整合公兒二土地並申請另行擬定細部

計畫，依「彰化縣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」回

饋道路、公園及廣場用地之公共設施用地，經本府 109 年

5 月 12 日府建城字第 1090149889A 號公告將本案發布實

施。 

(二) 依本案都市計畫書 P.5-1 頁，第三節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

計畫載明「本計畫總面積為 1.0799 公頃，依『彰化縣都

市計畫區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』，應回饋 30%土地做為

公共設施用地，故規劃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應不低於 0.3240 

公頃 (1.0799x30%=0.3240)。本計畫劃設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

0.3260 公頃，符合上開規定。」(詳附件 1)，且按都市計畫

協議書規定，第三條略以「乙方…依『彰化縣都市計畫區

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』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(包括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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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、廣場及道路用地，面積合計 3,260 平方公尺，佔變更

範圍總面積之 30.19%，為捐贈回饋予甲方之標的;乙方同

意負擔前項土地所有權人應回饋全部內容。」(詳附件 2)，

爰按前開都市計畫書及協議書規定，源盟公司應捐贈本府

0.3260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。 

(三) 本案經本府 109 年 5 月 12 日發布實施後，源盟公司遂依協

議書條款辦理公共設施興闢及捐贈作業。公共設施新闢工

程之道路部分業經本府工務處111年11月9日驗收完成（詳

附件 3）；公園及廣場部分於辦理工程驗收複驗時，經查核

本案土地謄本資料，其公共設施用地分割後計 0.3274 公頃，

惟部分包含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之公共設施用地（北側

公園用地，伸光段 296 地號，面積 0.0029 公頃），屬私有

可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僅 0.3245 公頃，尚不足協議書要求

0.3260 公頃(詳附件 4)。 

(四) 本府續於 111 年 12 月 30 日召開本案捐贈公共設施用地疑

義研商會議，經國有財產署會議表示意見「按國有財產法

令相關規定，都市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用地無法讓售予私人，

公共設施用地為供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撥用取

得」，致源盟公司可捐贈公共設施用地不足協議書 0.0015

公頃部分，經合議討論以折算代金方式辦理（詳附件 5）。 

(五) 捐贈公共設施用地不足協議書 0.0015 公頃折算代金部分，

本府業於 112 年 2 月 10 日（詳附件 6）及 112 年 4 月 18

日召開 2 次彰化縣都市計畫土地變更回饋金估價工作小組

會議，後續將由申請人(源盟建設有限公司)依程序繳納至本

縣城鄉建設基金。 

(六) 依都市計畫協議書第四條規定:「一、乙方同意於都市計畫

發布實施之日起 3 年內完成公共設施用地之興闢、無償捐

贈本案全部公共設施用地予甲方。二、前項期限如需延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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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於期限屆滿前，報請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核准。」（同

附件 2），本案時程起算自 109 年 5 月 12 日發布實施至 112

年 5 月 12 日止計 3 年，經查迄今尚需辦理作業包括將不足

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部分折算代金提送估價工作小組評議繳

納、公園及廣場工程複驗通過、土地捐贈移轉登記事宜，

源盟公司以 112 年 2 月 22 日(一一二)源函字第 1120222001

號函建請本府依都市計畫協議書第四條規定就公共設施用

地興闢、無償捐贈時程申請展延一年(詳附件 7)，爰提請本

次大會審議。 

二、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。 

三、變更計畫位置與範圍： 

本計畫區位於伸港（水尾地區）都市計畫區東南側，東以文

二用地（伸港國中第二校區）為界，西臨住宅區，北側以三

二-8M 計畫道路為界，南以四-12M 計畫道路為界。圖 1 為計

畫位置示意圖、圖 2 為細部計畫示意圖 

四、計畫內容：詳附件 1 

五、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：無 

六、提大會討論事項： 

請源盟建設有限公司說明本案再提會需辦理時程展延理由及

預估期程，並提請委員討論。 

七、圖表及附件： 

圖1變更位置示意圖 

圖2細部計畫示意圖 

附件1 本案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書摘錄 

附件2 本案都市計畫協議書 

附件3 本府 111 年 11 月 14 日府工管字第 1110438306 號函（道

路工程驗收會勘紀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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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、產權綜理表 

附件5 本府 112 年 1 月 9 日函（111 年 12 月 30 日捐贈公共設施

用地疑義研商會議紀錄）。 

附件6 本府 112 年 2 月 16 日函（112 年 2 月 10 日召開 112 年度

彰化縣都市計畫土地變更回饋金估價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

紀錄） 

附件7 源盟公司 112 年 2 月 22 日 (一一二 )_源函字第

1120222001 號函 

決議：原則同意本案依該都市計畫協議書第四條第二項規定，展延

本案時程 6 個月(至 112 年 11 月 11 日止)。如未能於展延

時程前完成公共設施用地之興闢、無償捐贈等作業，申請

人應依前開協議書規定，再研提具體理由提本縣都市計畫

委員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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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變更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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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細部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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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本案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書摘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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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本案都市計畫協議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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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本府 111 年 11 月 14 日府工管字第 1110438306 號函（道路工

程驗收會勘紀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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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、產權綜理表 

 

 
伸光段 
地號 

謄本面積(公
頃) 

比例(%) 
現土土地所

有權人 

土

地

使

用

分

區 

住宅區 

296-2 0.0027 
 

源盟公司 

303-3 0.2414 
 

源盟公司 

303-5 0.4512 
 

源盟公司 

303-6 0.0572 
 

源盟公司 

小計 
 

0.7525 69.68 
 

公

共

設

施

用

地 

公園用地 

296 0.0029 
 

國產署 

303-2 0.0909 
 

源盟公司 

廣場用地 

303-1 0.0003 
 

張 o 君、蕭 o
湄 

303-4 0.0577 
 

源盟公司 

303-7 0.0061 
 

源盟公司 

道路用地 303 0.1695 
 

源盟公司 

小計 
 

0.3274 32.32 
 

小計 
(扣除國產署所有 
伸光段 296 地號) 

 0.3245 30.05  

總

計   
1.07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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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彰化縣政府 112 年 1 月 9 日函（111 年 12 月 30 日捐贈公共

設施用地疑義研商會議紀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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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本府 112 年 2 月 16 日函（112 年 2 月 10 日召開 112 年度彰

化縣都市計畫土地變更回饋金估價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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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源盟公司 112 年 2 月 22 日(一一二)_源函字第 1120222001 號

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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